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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碼：01088）

2024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之投票結果

本公司於2024年9月30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朝陽區鼓
樓外大街19號北京歌華開元大酒店二層和廳舉行2024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本
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上述臨時股東大會之通告所載全部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

本公司於2024年9月4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及於2024年9月5日在《中
國證券報》、《上海證券報》、《證券時報》、《證券日報》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
發了臨時股東大會通告。

於臨時股東大會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為19,868,519,955股，其中包含H股股份
3,377,482,000股及A股股份16,491,037,955股，本公司概無持有庫存股股份。

於會議時本公司在任董事8名，6名董事出席了會議，執行董事許明軍、非執行董
事賈晉中因公請假。於會議時本公司在任監事3名，3名監事出席了會議。



2

臨時股東大會召開及出席情況

臨時股東大會由董事會召集，董事長呂志韌先生主持，以現場會議方式召開；根
據中國證券監管要求，會議為A股股東提供了網絡投票表決方式。本次臨時股東
大會並無否決或修改提案之情形，亦無新提案提交表決。

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股東和股東授權代理人共769人，共代表本公司有表決權
股份15,077,645,167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75.887108%。其中，包括
14,150,061,334股A股股份及927,583,833股H股股份。臨時股東大會的召集和召開
符合法律法規和本公司章程的規定。

臨時股東大會以累積投票表決的方式審議並批准如下決議案：

1. 考慮及酌情通過選舉本公司第六屆董事會執行董事和非執行董事，任期三年
（自2024年9月30日至2027年9月29日）：

1.01 選舉呂志韌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1.02 選舉康鳳偉先生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1.03 選舉李新華先生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議案序號 候選人 得票數
得票數佔出席會議有效表

決權的比例(%) 是否當選

1.01 呂志韌 15,042,717,165 99.768346 是

1.02 康鳳偉 14,990,879,625 99.424542 是

1.03 李新華 14,990,894,687 99.424642 是

由於超過二分之一有效票數贊成決議案，上述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2. 考慮及酌情通過選舉本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任期三年（自
2024年9月30日至2027年9月29日，連續任期不超過法定期限）：

2.01 選舉袁國強博士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2.02 選舉陳漢文博士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2.03 選舉王虹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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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序號 候選人 得票數
得票數佔出席會議有效表

決權的比例(%) 是否當選

2.01 袁國強 14,329,088,443 95.035321 是

2.02 陳漢文 14,959,211,096 99.214506 是

2.03 王虹 15,111,896,979 100.227170 是

由於超過二分之一有效票數贊成決議案，上述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3. 考慮及酌情通過選舉本公司第六屆監事會監事，任期三年（自2024年9月30日
至2027年9月29日）:

3.01 選舉唐超雄先生為本公司股東代表監事；

3.02 選舉袁銳先生為本公司股東代表監事

議案序號 候選人 得票數
得票數佔出席會議有效表

決權的比例(%) 是否當選

3.01 唐超雄 15,116,215,692 100.255813 是

3.02 袁銳 15,025,033,962 99.651065 是

由於超過二分之一有效票數贊成決議案，上述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根據中國證券監管要求及本公司章程規定而披露的持股5%以下的A股股東對涉
及上述決議案的表決情況，請見2024年10月1日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發佈的
《2024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投票的本公司股份總數為19,868,519,955股。
本公司概無獲悉任何人士曾表示打算表決反對任何擬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提呈的議
案。本公司亦無任何股東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但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
載須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代表
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擔任點票的監票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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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次臨時股東大會結束時起，許明軍先生不再擔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及董事會專
門委員會相關職務，賈晉中先生和楊榮明先生不再擔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及董事
會專門委員會相關職務，白重恩博士不再擔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及董事會專
門委員會相關職務。周大宇先生不再擔任本公司監事。

在擔任本公司董事和監事期間，許明軍先生、賈晉中先生、楊榮明先生、白重恩
博士和周大宇先生勤勉盡責、恪盡職守，以非常敬業的態度履行了作為董事和監
事應盡的職責和義務，在保障本公司董事會合規決策、促進本公司規範治理、維
護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本公司對他們所作的貢獻
表示衷心感謝。

當選董事呂志韌先生、康鳳偉先生、李新華先生、袁國強博士、陳漢文博士和王
虹先生的履歷詳情已於本公司2024年9月4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刊發
的通函內披露，該等董事的年度酬金不在服務合約中固定，而將根據本公司的公
司章程，經考慮董事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按其職權範圍提供的推薦建議，並計及
（其中包括）其職務及職責後，由股東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釐定。

當選監事唐超雄先生和袁銳先生的履歷詳情已於本公司2024年9月4日在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刊發的通函內披露，該等監事的年度酬金不在服務合約中固
定，而將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經考慮董事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按其職權範圍
提供的推薦建議，並計及（其中包括）其職務及職責後，由股東於本公司股東大會
上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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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含義：

「臨時股東大會」 指 本公司2024年度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或「公司」

指 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
的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及買賣

「香港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承董事會命
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總會計師、董事會秘書

宋靜剛

北京，2024年9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呂志韌先生，非執行董事康鳳偉先生及
李新華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袁國強博士、陳漢文博士及王虹先生，職工董事焦
蕾女士。


